[bookmark: _GoBack]附件一
报名意向书

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
【意向买受人名称】（以下称我方）报名参与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强制清算案清算财产意向买受人预招募。我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全称）
	

	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传真
	



意向买受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二〇二六年【】月【】日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范本）


       （公民身份号码：                 ）在我单位任         职务，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买受人公章）


意向买受人（盖章）：
二〇二六年【】月【】日


附件三
[bookmark: _Hlk45983427]授权委托书（范本）

委 托 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 所 地：              联系电话：                 

受 托 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受 托 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就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强制清算案（以下简称“本案”），特委托受托人作为代理人，提交参与意向买受人预招募的报名材料，签署与本案意向买受人预招募工作相关的报名文件。委托期限自委托人签署本《授权委托书》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时止。

意向买受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二〇二六年【】月【】日
附：
1. 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买受人公章）
2. 受托人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如受托人为律师）


附件四

保密承诺函（范本）

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
鉴于【意向买受人名称】（以下简称我方）在参与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强制清算案清算财产意向买受人预招募（以下简称本项目）过程中，会接触到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瑞行城市热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相关材料和信息。为确保您方不因相关保密信息的泄漏而受损害，我方承诺对由您方提供的信息承担如下保密义务：
一、承诺内容
（一）保密信息
本承诺函中，保密信息是指经您方确认的您方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身份信息、技术信息、财务信息和经营信息等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商业秘密、专有技术、自有技术、客户名录、供应商名录、商业伙伴名录、其他有关的重要技术或商业信息；
2.关于您方股东、股本、财务报告、财务数据、业务信息、资产信息、人事任免、组织机构、合同协议、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管理、质量技术、税务、诉讼或仲裁、行政措施或处罚等方面未公开披露信息；
3.您我双方（或您方与第三方）就本项目而签署的合同、协议、备忘录及其他文件；
4.您我双方（或您方与第三方）就本项目所涉及的讨论、磋商、建议、设想、计划、解决方案或其他文件；
5.您我双方（或您方与第三方）因本项目而形成的工作计划、工作记录、数据、进展情况、统计、分析、汇编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或文件；
6.以书面、磁盘、电子文件、录音或录像等作为载体反映本项目所涉事宜的各种信息；
7.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协议，您方对第三方负有保密责任的资料和信息。
（二）保密承诺和保证
1.我方承诺未经您方事先书面同意不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或公众披露任何该等保密信息，过程中获得的您方保密信息仅限用于为本项目开展尽职调查之目的，不利用保密信息牟利，也不帮助任何第三方或不特定第三方牟利；
2.我方承诺将妥善保管保密信息及保密信息的任何副本，并建立内部“防火墙”制度，保证除本项目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外，内部无关人员无法知悉保密信息。在您方要求时，我方将尽快交还或销毁您方所提供的含有保密信息的文件资料、信息存储介质或设备，而且不会保留该等保密信息的任何副本；
3.我方承诺不向其他第三方或公众发表关于本项目所涉事宜的任何言论、意见或评论，无论该等言论、意见或评论是否真实、准确或完整；若保密信息泄露，不对相关信息发表意见或评论，也不进行确认或否认，继续对保密信息承担保密责任，并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保密信息进一步扩散，及时通知您方；
4.我方承诺将保证我方指派的员工（或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及其员工）同样遵守本承诺函项下的全部我方义务。并且，若该等人员或机构违反本承诺函的有关内容，您方有权同时和/或分别追究我方和/或该等人员（或机构）的法律责任。
二、保密期限
本承诺函项下保密信息的保密期限为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3年内。在前述期限内，本承诺函不因我方和您方的合作关系的终止或中断而失效。
三、除外信息
下述情况之一发生时，我方对于相应的保密信息不再受本保密承诺函的约束，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一）您方书面许可我方向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方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二）自本保密承诺函签署之日起任何时候，并非由于我方自身原因，该等保密信息已经进入公知领域；
（三）我方可以提供令您方满意并信服的证明，显示在我方向第三方披露前第三方已经知晓了该等保密信息；
（四）在没有违反双方之间任何协议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的前提下从第三方合法获取了该等保密信息；
（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之规定应当予以披露；
（六）根据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或有关行政管理机关的判决、决定或通知等应当予以披露；
（七）双方共同书面认可的其他情况。
四、违约责任
（一）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我方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经您方要求，我方应无条件地立即停止，并采取一切手段消除由此引起的任何不利影响，承担并及时、足额地赔偿因违反任何承诺内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损失无法计算的，以我方因此获得的利益或减少的支出计算。
（二）我方关联方、知悉保密信息的我方雇员、我方聘用的中介机构及其员工违反本承诺函约定的保密义务，视为我方违反承诺，我方应按本承诺函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生效
本保密承诺函自我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且自始不可撤销。



意向买受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二〇二六年【】月【】日


附件五

承诺函（范本）

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
鉴于【意向买受人名称】（以下简称我方）报名参与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强制清算案清算财产意向买受人预招募，为此，我方承诺，为报名参加本次意向买受人预招募，我方已经适当履行所需内外部审批与决策程序。若我方在后续资产处置程序中成为成交买受人，我方将及时与天津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及处置程序中需签署的其他相关协议，并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我方如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且本承诺函自始不可撤销。

意向买受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二〇二六年【】月【】日


